
 

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

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8年 10月 29日召开。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参

加了会议，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关

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《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《包钢股份独立董事年

报工作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

议案《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项的议案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由于向证监会报送申请的时间受到拖延，加之持续偿还对包钢集

团的借款，目前对包钢集团的应付账款不足100亿元，不具备发行条件，

公司拟终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宜。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没有发现损

害公司及投资者、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情况。 

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，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回避表决，非关

联董事一致同意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我们同意将此

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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